
臺灣省豪東縣逹仁鄉第十八屆郷長選舉選舉公報

腥：：』闆賃計還編印
臺灣省臺東縣達仁鄉第十八屆鄉長選舉， 「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

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 。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

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鄉 長 候 選 人

號次 相 片 姓 名 I 出生年月日性別 I出生地I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孫明森147年08月 19日男 I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一、森永國民小學。
二、大武國民中學。
三、海軍通訊電子學校。

一、宜蘭縣大同鄉公所村幹事。
二、成功鎮戶政事務所戶籍員。
三、金峰鄉戶政事務所代理主任

。

四、達仁鄉戶政事務所戶籍員。
五、達仁鄉公所村幹事、托兒所

所長、清潔隊隊長、社會課
課長、民政課課長。

六、逹仁鄉民代表會秘書。
七、現任達仁鄉民代表會組員丶

森永部落會議主席。

一、提振人心才是升鄉公所服務效能。

二、加強基礎建設、讓鄉民有感。

三、推動宗教信仰、淨化人心、營造有福音的逹仁鄉。

四、繼續爭取經費補助，推動本鄉公墓公園化。

五、積極辦理產學技循研習會，提供微型融資貸款，鼓勵年輕人回鄉創業。

六、調整公共造產土地再開發，活絡本鄉經濟發展。

七、設立多功能蓮銷合作社。

八、設立多功能運動場館，包含長照、健康站、托育等安全舒適的快樂環境。

九、尊重各部落領袖、傳承排灣族優質傳統文化及資產保存。

十、加強社會福利服務，資源公平分配。

十一、公共建設平衡發展，南北共享共榮。

十二、建置網路通訊平台，暢通資訊溝通管道。

2 一、臺東縣立復興國校。

包世晶 145年01 月 18日男 I
臺灣省

臺東縣
中區國民黨＝、臺東縣立東海國民中學。

三、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一、熹東縣逹仁鄉公所托兒所所
長丶清潔隊隊長、秘書、鄉
長。

二、臺東縣大武郷公所代理人事
管理員、民政課課長。

三、臺東縣逹仁鄉後備軍人輔導
中心顧問。

四、中國國民黨達仁鄉黨部委員
。

五、臺東縣逹仁鄉民眾服務社理
事長。

六、臺東縣家扶中心大武區主任
委員。

一、改善部落環境景觀，打造宜居乾淨的達仁鄉。

二、全鄉各村聯外道路全面綠化美化，打造美麗宜人的花海之鄉。

三、地方建設南北均衡同步發展，營造優質的生活環境。

四、推動創意特色產業發展，開創在外郷親回郷創業之路。

五、推動生態觀光，串連轄內各村景點推動一、二日遊，活絡繁榮地方。

六、鼓勵宗教信仰，提昇心靈成長淨化人心，營造基督之郷。

七、設立部落大學提昇民族教育，傳承排灣族優良的傳統文化及豐富的文化資產。

八、培育鄉內精英，鼓勵回郷服務造福桑梓，永續鄉內各項建設發展。

九、推動公墓公園化，宣導火化納骨統一管理，營造優質的殯葬服務。

十、推動族群民族議會的成立，凝聚族群力量，回歸自治之路。

十一、推動特色蓮動落實全民運動，營造朝氣蓬勃健康之鄉。

十二、加強社會福利服務，關懷蠑寡孤獨廢疾者居家照護。

十三、強化所內行政效率，為民服務絕不馬虎，工作團隊務求使命必逹。

3 
陳新輝 154年07月 21 日男 I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一、宜蘭縣大同鄉公所村幹事。
二、臺東縣臺東市公所課員。
三、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課員

臺灣觀光經營管理專校不動產管 。
理科。 四、臺東縣政府科員、代理科長

。

五、臺東縣達仁鄉公所課員丶課
長。

一、積極爭取經費改善全鄉性殯葬設施，辦理公墓公園化。

二、持續辦理公共造產，採委辦或自營方式經營並加強管理，增加鄉民就業機會及地方收入。

三、辦理原住民傳統技藝及職業訓練，輔導鄉民技術士技能考照。

四、規劃辦理原住民族語言研習，民俗文化及技藝傳承。

五、辦理各項民俗、體育及慶典祭儀活動，促進郷民情誼交融。

六、強化社會救助功能與運作。

七、推動長期照護與文化健康站，照護失能鄉民與提供社區老人休閒與健康。

八、積極爭取各村農路之興建與加強聯外道路維護經費。

九、繼續推動達仁休息站之計畫，增加鄉民就業機會。

十、持續推動產銷班及農民農業訓練，爭取農機設備之補助，增加農民之收益。

十一、積極爭取規劃土坂溫泉及完成橋樑興建、新化油杉森林遊樂區及南田飛行傘之開發。

十二、產業中心設備提升，活化產業中心功能，加強產業生產銷售。

十三、加強便民服務，設置人才獎勵金培育本鄉優秀人才。

十四、串連及整合全鄉各項資源，促進資源利用不浪費。

十五、設置北、中、面等旅外：：：：：地連絡站，加強旅外鄉親之服務與互動。

4 
葛文政 157年02月 22日男 I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一、屏東高中。
二、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一、羅東分局偵査隊。

二、蘇澳分局偵查隊。

三、大武分局偵査隊。

一、立志創造富裕、健康、和諧、資訊化的達仁鄉。

二、健全產業結構，將達仁郷的農業及觀光推向世界。

三、做一個樂觀進取，守時守法，苦民所苦，用心關懷弱勢的鄉長。

四、教育為部落強大的重要囚素，除關心教育環境外，鄉內及旅外學子給予最大的支持及鼓勵。

五、一切以鄉民福祉為依歸，用心傾聽，各方民意全力以赴，符合鄉民的期待。

5 
吳清生 臺灣省
Tjamale 

162年04月 03日男
臺東縣

無

一丶排長丶連長、隊長、作戰官

一、台坂國小。
二、台坂幗小家長會會長。

二、大武國中。
三、土坂酮小民族支援教師。

三、陸軍士校常士班四十七期。
四、瑪拉拉彿史協會理事長。

四、陸軍官校正期班六十三期。
五、原住民自治人才培訓結業。

五、國立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
六、達仁郷後備幹部輔導中心輔

展研究所碩士。
導組長。

七、原住民族活力部落計畫部落
營造員。

八、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

化學系博士生。

清生將以「深耕部落、點亮達仁」之理念，掌握時代脈動，創新思維，大破大立，與時俱進，奠定逹仁鄉在

南迴線的龍頭地位。

一、每年編列1200萬元預算供各部落提案申請，由下而上的自主營造部落，找出部落亮點，發展「一部落一

特色」，點亮達仁郷各個部落。

二、打造南三村「三位一體」共榮圈，主導公冇土地釋出，發展休閒觀光、文創藝術、原住民特色商圈與定

期辦理人文、藝循、產業等大型活動、奠定逹仁郷在南迴線的龍頭地位。

三、活化土坂野溪溫泉及新化油杉木生態遊憩區，帶動部落經濟復甦，促進部落就業機會。

四、修復各舊社古道，連結浸水營及崑崙坳古道，營造豐富逍址文化及生態旅遊發展。

五、尊重各宗教團體信仰與文化，發展豐富多元文化，達到族群共榮之目標。

六、提倡民族教育，每年輔助各學校6萬元辦理在地本位文化特色教育，以利文化傳承。

七、設置旅外鄉親單一窗口，提供補助資訊，簡化作業流程。

八、整合公私部鬥之資源，落實辦理高齡及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以減輕鄉民家庭負擔。

九、形塑優質的微型創業環境，投入公部門資源，鼓勵青年返鄉創業，活化在地產業。

十、強化行政效率，積極爭取中央及地方補助，造輻鄉里，做好為民眾服務工作。

6 
張小雲 163年11 月 15日女 I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一丶逹仁鄉公所主計助理。

二、臺東縣議員朱連濟助理。
三、士坂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常務理事。

一、土坂國小畢。
四、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

二、天主教花蓮海星中學畢。
總幹事、常務理事。

三、國立玉里高級中學畢。
五、醫療社團法人南迴基金會籌

四、國立空中大學附設專科部畢-
備處副執行長。

^、土坂國小、賓茂圖中家長會
長。

七丶逹仁鄉第 1 g 、 2 0 屆鄉民

代表。

八、臺東縣政府黃健庭縣長行程
秘書。

一、落實社福、關懷鄉民。

二、重視教育、培育人才。

三、推動文化、永續民族。

四、加強建設、改善民生。

五｀行銷產業、富足鄉里。

六、營造機會、創造就業。

七、關懷旅外、連結情誼。

八、團結地方、和諧共榮。

九、遵行原法、守護原鄉。

十、資源整合、共創達仁。

十一、創生活力、達仁新象。

十二、以人為本、以愛至上。



投票方法與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料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

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

H繼續居住者，有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區長、原住

民區民代表、村（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誾，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

告發布（一百零七年八月十六日含當日）後，這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 原住民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

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

管理員。

3.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

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6.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 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 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

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

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人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

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 選舉票圏選示範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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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鄉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圈選二人以上。

2.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 所圏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 圈後加以塗改。

5.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 不加圈完全空白。

9.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

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國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

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五年以J: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

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

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匿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

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

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痕或第一百零二條

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

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

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

、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一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痕、第三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

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

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之

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

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五項

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

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一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

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査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一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

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

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

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

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一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一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

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丶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一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

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

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査，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一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一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

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

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四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徒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臺東縣逹仁鄉第十八屆鄉長選舉投（開）票所一覽表

鄉（鎮、市）別 編號 場所名 稱
劃定前往投票之
村里鄰名稱

逹仁鄉 203 達仁鄉立圖書館 安朔村9鄰至13鄰

逹仁鄉 204 安 朔 國 小 安朔村1鄰至8鄰

逹仁鄉 205 南田社區活動中心 南田村1鄰至4鄰

達仁鄉 206 森永社區活動中心 森永村1鄰至9鄰

達仁郷 207 新化社區活動中心 新化村1鄰至6鄰

達仁鄉 208 台坂社區活動中心 台坂村1鄰至10鄰

達仁鄉 209 土坂社區活動中心 土坂村1鄰至14鄰

狐賄好鼴逗相鐮檢辜獎金
被 檢 舉 人 獎

備註

金

直轄市市長候選人 最高新台幣1000萬元

縣（市）長候選人 最高新台幣500萬元

縣（市）議員候選人 最高新台幣200萬元

鄉鎮市長侯選人、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候選人 最高新台幣50萬元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舉電話： 089-361169 
法務部檢舉專線： 0800-024-099撥週後按4

檢舉信箱：臺東郵政第1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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